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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登记

1、 基本险：

（1） 到龄审核领取待遇。所需材料，身份证、社保

卡，查询本人账户缴费年限及金额，符合领取

待遇的，报县社保中心，即时办结，次月领取。

（2） 到龄补缴。所需材料，身份证、社保卡，查询

本人账户缴费年限及金额，填写补缴表，村镇

盖章签字报县社保中心录入补缴系统，次日办

结。

2、 补充险：

（1） 账户开立。凡建立基本险账户的城乡居民均可

设立补充险账户。所需材料，身份证、社保卡、

补充险登记表、补充险缴费表。网上点录，即

时办结。

（2） 断档补缴。凡正常缴纳基本险且到龄已享受基

本险待遇的，按本人意愿选择补缴年限及金额

进行网上登录。即时办理，次日办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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